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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蕊

斯”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1,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56号）。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普蕊

斯” ，股票代码为“301257”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5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

46.80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股份数量为1,50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5月10日 （T+2日）结

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680,78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87,060,784.8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19,21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939,215.2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

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319,214股，包销金额为14,939,215.2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2.13%。

2022年5月1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71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栋20层

发行人：普蕊斯（上海）医药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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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涉及提案10、《关于〈宝龙工业园租赁合同〉的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于2022年5月11日下午15时起在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8号讯美科技广场1号楼27层公司

会议室一召开，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用腾先生主持，会期半天。 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6人，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88,117,770股（扣除3,623,637股限制表决权后），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11.8126%。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18,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

为0.056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5人，其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87,699,670股（扣除3,623,637股限制表决

权后），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11.7566%。

3、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

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0,187,90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9.4091%。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177,670 97.7983% 1,926,400 2.1862% 13,700 0.0155%

2、《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573,170 98.2471% 1,486,600 1.6871% 58,000 0.0658%

3、《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573,170 98.2471% 1,486,600 1.6871% 58,000 0.0658%

4、《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暨2021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573,170 98.2471% 1,544,600 1.7529% 0 0.0000%

5、《关于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586,870 98.2627% 1,530,900 1.7373% 0 0.0000%

6、《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75,002,370 85.1161% 1,825,700 2.0719% 11,289,700 12.8121%

7、《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586,870 98.2627% 1,530,900 1.7373% 0 0.0000%

8、《关于〈2021年度董事薪酬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74,406,570 84.4399% 2,421,500 2.7480% 11,289,700 12.8121%

9、《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86,573,170 98.2471% 1,530,900 1.7373% 13,700 0.0155%

10、《关于〈宝龙工业园租赁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否决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3,932,964 27.1602% 46,254,940 52.4922% 17,929,866 20.3476%

（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1

《关于〈2021年年

度 报 告 及 其 摘

要〉的议案》

68,247,804 97.2358% 1,926,400 2.7446% 13,700 0.0195%

2

《关于〈2021年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的议案》

68,643,304 97.7993% 1,486,600 2.1180% 58,000 0.0826%

3

《关于〈2021年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的议案》

68,643,304 97.7993% 1,486,600 2.1180% 58,000 0.0826%

4

《关于〈2021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暨

2021年度审计报

告〉的议案》

68,643,304 97.7993% 1,544,600 2.2007% 0 0.0000%

5

《关于 2021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和核销资产的

议案》

68,657,004 97.8189% 1,530,900 2.1811% 0 0.0000%

6

《关于〈2021年度

监事薪酬考核〉

的议案》

57,072,504 81.3139% 1,825,700 2.6012% 11,289,700 16.0850%

7

《关于〈2021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68,657,004 97.8189% 1,530,900 2.1811% 0 0.0000%

8

《关于〈2021年度

董事薪酬考核〉

的议案》

56,476,704 80.4650% 2,421,500 3.4500% 11,289,700 16.0850%

9

《关于公司未弥

补亏损达到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

一的议案》

68,643,304 97.7993% 1,530,900 2.1811% 13,700 0.0195%

10

《关于〈宝龙工业

园租赁合同〉的

议案》

23,932,964 34.0984% 46,254,940 65.9016% 0 0.0000%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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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及内容提示：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2年05月09日、05月10日、05月11日

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26.8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2、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截至2022年5月11日收盘，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23.30元、换手率为33.27%、

市盈率（静态）为90.33、市净率为3.43（数据来源：WIND金融终端）。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行业

分类数据，公司所属证监会行业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19.81、市净率为

1.55。2022年04月22日至2022年05月11日，公司股票区间涨幅为173.15%，累计换手率为192.68%。公司

股票近期波动幅度较大，估值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资本市场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金融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氛围、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元因素影响，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提高风险意识。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于2022年05月09日、05月10日、05月11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26.8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履行核查程序后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截至目前，公司清洁能源、医养健康、自然资源三大产业板块从事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较2021

年均未发生较大变化。 其中，自然资源板块以湖南发展益沅自然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发

展益沅” ）为平台，开展河砂、河卵石、碎石等产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销售业务。2021年，湖南发展益沅

实现营业收入26,947.91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56.33%，实现净利润1,921.60万元,占公司净利润比

重16.30%。

3、 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26.0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97.39%， 主要系公司下属电站所在流域来水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导致发电量相应增加以及高新技术企

业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等因素综合影响。

4、截至2022年5月11日收盘，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23.30元、换手率为33.27%、市盈率（静态）为

90.33、市净率为3.43（数据来源：WIND金融终端）。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行业分类数据，公司所

属证监会行业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19.81、市净率为1.55。2022年04月

22日至2022年05月11日，公司股票区间涨幅为173.15%，累计换手率为192.68%。 公司股票近期波动幅

度较大，估值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资本市场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市场，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金融市场流动性、资本市场氛围、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多元因素影响，对此公司提醒广大投资

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提高风险意识。

6、《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5月11日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江南”、“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１２７

号）。 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华泰联合证券”）。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中科江南”，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５３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３３．６８

元

／

股，发行数量

为

２

，

７０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３５．９３６２

元

／

股，故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４１５

，

０００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６７％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６

，

８８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３３％

。

根据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４３３．８７５０２

倍，

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

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

，

８６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５５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６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７４５

，

０００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３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９４７４１７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３５７．７８８８０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

３５．９３６２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华泰中科江南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

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 《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之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华泰中科江南家园

１

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９３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合计

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９３６

，

０００．０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６４６

，

５８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９２

，

２５６

，

９１５．４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８

，

４１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

，

３１４

，

６８４．５６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５５５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２２

，

８５２

，

４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５８

，

４７５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２％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６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８

，

４１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３１４

，

６８４．５６

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０．３６４５％

。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４６１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２２

号丰铭国际大厦

Ａ

座

６

层

发行人：北京中科江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特威”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63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1.00万股。 本次发

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00.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2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00.2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00%。 因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发行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60.6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40.1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共3200.8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1.51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5月11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思特威” A股640.1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5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2年5月13日（T+2日）披露的《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资金应当于2022年5月13日（T+2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5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

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10%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于2022年5月16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

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系统在

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

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

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报价配售

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054,782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22,466,532,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849349%。 配号总数为44,933,064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44,933,063。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509.5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320.10万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40.55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60.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27413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5月1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二楼摇号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

5月13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2日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植基金”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中植基金自2022年5月16日起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同日起，

中加基金在中植基金开通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销售基金产品和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自2022年5月16日起（含），投资者可通过中植基金办理下述基金的开户业务，并在下述基金交易

时间内办理基金的（认）申购（含定投）、赎回、转换（如有）等业务，申购起点金额为10000元，定投起

点金额为1000元。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开通定投

中加纯债两年债券

A类：003660

C类：003661

/

中加纯债定开债券

A类：004911

C类：004912

/

中加颐享纯债债券 004910 开通

中加1-3年政金债指数 008574 开通

中加1-5年国开债指数 012039 开通

中加1-5年政金债指数 014442 开通

注：中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销售，具体内容请详见《中

加纯债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费率优惠活动

1、自2022年5月16日（含）起，投资者通过中植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可享

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参与费率优惠的基金名称、折扣费率、费率优惠期限以中植基金官方网站所

示公告为准。

2、自2022年5月16日（含）起，投资者通过中植基金办理适用基金转换业务，可享受转出与转入基

金的原申购费补差费率折扣优惠，具体参与费率优惠的基金名称、折扣费率、费率优惠期限以中植基金

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如

本公司新增通过中植基金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中植基金开放销售业务之日起，将同时参与中植基

金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中植基金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888

网址：http://www.zzfund.com

2、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26

本公司网站：http://www.bobbns.com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具体申购及定投业务规则、销售机构的

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流程等，请投资者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2、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于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敬

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

配的产品。

3、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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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6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19 － 2022/5/20 2022/5/20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4月29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117,161,1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0.4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73,894,113.36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2/5/19 － 2022/5/20 2022/5/2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

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及华金证券－珠海华发综合发

展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融汇31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在公司

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46元。

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

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

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

并划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

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税后现金红

利0.414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

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414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

行缴纳。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利润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7楼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电话：0756-8282111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22年5月12日


